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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78号发布，
2018年3月19日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三款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林
区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木材运
输；无证运输木材的，木材检查站应当予
以制止，可以暂扣无证运输的木材，并立
即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
法处理。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做出查封、扣押
决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植
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做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违反法定程序规定采取查封、
扣押措施的；
2.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财物
的；
3.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间不作出
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查
封、扣押的；
4.扩大查封、扣押范围的；
5.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截留、私
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6.使用、丢失或损毁扣押的财
物，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7.违反法律规定，给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
实施行政强制的；
9.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10.未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
权利的；
11.在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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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或者

扣押与案
件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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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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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案件有
关的合同
、帐册及
有关文件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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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技术
处、
省林
木种
苗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1997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213号公布，根据2013年1月31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
种保护条例〉的决定》修订）第四十一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
据各自的职权在查处品种权侵权案件和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
各自的职权在查处假冒授权品种案件时，
根据需要，可以封存或者扣押与案件有关
的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查阅、复制或者
封存与案件有关的合同、帐册及有关文件
。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做出查封、扣押
决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植
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做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违反法定程序规定采取查封、
扣押措施的；
2.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财物
的；
3.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间不作出
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查
封、扣押的；
4.扩大查封、扣押范围的；
5.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截留、私
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6.使用、丢失或损毁扣押的财
物，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7.违反法律规定，给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
实施行政强制的；
9.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10.未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
权利的；
11.在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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